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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    3月9日至11日，四川省人大执法检查组曹正其、李隆春、滕家谟等一行8人对攀枝花市《森林防火条例》（以下简称条例）贯彻执行情况进行检查，督促有关部门及时解决《条例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，进一步推动《条例》深入贯彻实施，促进和保障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。
    3月9日，检查组实地到国营林场总场马鹿箐造林地、仁和区小纸房水库、二滩库区周边森林防火情况进行了核查，先后听取了武警森林支队、仁和区、盐边县、米易县贯彻实施《条例》的情况汇报。
    3月11日，检查组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攀枝花市贯彻执行《条例》的情况汇报。郑学炳副市长就全市林业及森林防火工作的现状、贯彻实施《条例》的主要工作以及存在的困难、问题和建议向检查组作了详细的汇报。检查组对森林管护成果表示满意，对全市富有成效的工作表示肯定。同时，检查组提出要求：一是要继续贯彻执行好《条例》，搞好森林防火工作，要针对新情况，研究新措施，不断提高执法水平。二是继续加大火源管理力度，严格并简化用火审批制度，方便群众，要加强对在校中、小学生的防火宣传教育，要进一步落实防火责任制，做到责任到人。三是要挖掘潜能，在“防”字上狠下功夫，充分发挥武警森林部队预防和扑救森林火灾的职能作用，地方要关心、爱护、用好部队。四是在火灾扑救中要严格按照“三打三不打”的原则，因地制宜，抓住时机，科学扑救，要坚持以人为本，确保安全，不发生人员伤亡事故。五是是变堵为疏，加大计划烧除力度，有效降低林下可燃物载量，减少发生重、特大森林火灾的可能性。六是坚持预防为主，在工作实践中探索，不断完善应急处置预案，要切实做好国家级风景区、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的森林防火工作预案。七要群防群治，加强扑火队伍建设，提高队伍战斗力。八是要克服麻痹思想，认清形势，提高警惕，充分认识森林火灾突发性，加强对森林防火工作的督导检查。九要结合当前森林防火工作实际，务实创新，编制好“十一·五”和专业扑火队伍建设两个规划。

	


